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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我区已建成美丽乡

村精品路线2条，省级美丽示范镇2
个，省级美丽乡村精品村4个，市级
美丽乡村精品村 12个，52个重点
村，61个田园式生态公园。

此外，我区还将美丽乡村打
造成为与田园相共融、与山水相
互动，具有乡土特色和地域风貌
的美丽经济带和集聚区：西起东
风岘头林，东至黄琅五岛，打造
农业主题的乡村田园风貌；北起

峰江花木城，南至新桥前平桥的
花木小镇，营造乡村人文之旅的
南北轴。

腾笼换鸟 焕发乡村活力
“忽如一夜春风来”。今年，新

桥镇金大田村农耕广场内的油菜花
如期盛开，吸引诸多游客驻足观
赏。说起金大田，路桥人都不会陌
生。该村不仅是“田中有园，园中有
田”的省级美丽乡村精品村，也是我
区“浙江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

范点”。
多年前，金大田村还是新桥

镇一个不知名的小村庄。该村村
民老李回忆：“之前村里办了不少
废旧电器、废旧塑料拆解加工
厂，废弃的金属塑料到处堆积成
山。”

从“垃圾村”到“精品村”，
金大田村不仅在环境上实现了华
丽转身，近几年，更是借由生态
公园内的陶艺体验馆、沙画工作
室、扶雅书院等载体，吸引了络

绎不绝的青年创客们，用“梦
想”描绘出美丽乡村新画卷，潜
藏在村里的古老传统，也随着这
些年轻人带来的不平凡活力，焕
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美丽
乡村不仅为了让路桥美在环境，最终
目的是为了美在产业、美在经济、美
在生活，更好地满足广大农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我区以“拉
高标杆、争先进位”为总要求，将大力
打造美丽乡村精品村作为倡导绿色

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内容写进
了政府工作报告，向群众作出一份庄
严承诺。

一到节假日，路桥人既可以选
择到岘头林村，体验别样的农家乐；
亦或到剑门港的海边走走看看，品
尝小网海鲜……无处旅游的尴尬早
已成为过去式。

随着客流与商机的到来，“人
气”转变成“财气”，“环境美”转化
成“发展美”，村民的获得感不断提
升。

乡村振兴进行时 美丽路桥入画卷

2018年 4月 10日浙
江双赢拍卖有限公司在
《今日路桥》报刊登拍卖
公告：原序号1标的起拍
价100000元为年租金，特
此更正。

浙江双赢拍卖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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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

!陈伟民 葛华玉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失土
农民的增多，城市化和人口老龄化
对农村传统的养老模式造成巨大冲
击，失地农民养老出现了诸多新问
题。面对新形势，传统的农村养老
功能在城市化进程中弱化、缺位，建
立完善新型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迫在
眉睫。本文分别从微观、中观以及
宏观层面，对城市化背景下建立和
完善新型养老保障制度开展调研思
考，并提出相关建议。

一、城市化进程对失地农民养
老保障的冲击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及改革
开放的日益深入，受政策或者是观
念的影响，农村的传统结构和环境
被打破，笔者以正在城市化进程中
的路北街道为例，进行分析说明。

(一)农村“空巢”老人成为养老
保障的新难点。几年以来，在推进
城市化的进程中，路北街道共涉及
21个村，涉及人口众多，大面积的
征地拆迁，给农村养老保障带来了
许多现实问题。留守的父母则成为
空巢家庭，“空巢”老人的规模还将
不断扩大，其经济来源、生活照料以
及精神、心理慰藉都在一定程度上
存在问题。

（二）城市化和人口老龄化对农
村传统养老模式造成巨大冲击。城

市化带来的就业冲击和价值观碰撞，
使一些家庭成员唯利是图，只关心工
作和赚钱，对自身价值观改造存在厌
烦心理；有的不能正确处理国家、集
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集体观念
淡薄，只注重个人利益。路北街道有
关数据反映，近五年来，各拆迁村因
房屋产权而引发的赡养老人等纠纷
比5年前增加了3倍多。

(三)城市化正在打破农村家庭
对养老的支持格局。农村城市化是
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从
聚集效应和扩大需求两个方面对工
业化和经济发展起着巨大推动作
用。同时，工业化和城市化也推动
着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
和城镇转移，对传统以家庭为主体
的养老制度产生巨大冲击，动摇着
家庭保障的文化基础和经济基础。

(四)以土地支撑为主的传统养
老方式面临新挑战。农民由于自身
的知识结构等问题，就业普遍困难，
导致一些失地农户经济来源减少，
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对一些年龄比
较大的失地农民，养老保障便成了
一块心病。失地前，一些老人还能
摸索着干点农活，获得微薄的收入，
但失地后，一些家庭靠征地补偿费
来维持基本生计，他们担心花完征
地款后，生活该何去何从？甚至一
些老人的征地补偿费被其子女所掌
控，一旦子女不孝顺，养老就无法保

障。
二、完善失土农民养老保障的

思考与建议
（一）完善“以土地换保障”政

策，建立失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制
度。“以土地换保障”是指从土地征
用款中确定一定数额建立失地农民
的基本养老保障制度。我国城市化
是政府主导下的城市化，对农民来
说，失去土地是被动的，政府有责任
为失地农民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但
由于目前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失地
农民养老保障制度资金单靠国家财
政拨款是行不通的，因此，应由政
府、集体和个人三方共同分担责
任。集体出资部分主要来源于以下
两方面：一是征地过程中村集体经
济组织获得的部分土地补偿费。二
是乡村集体资产的收益，包括集体
资产改制中收回的价值形态的资产
及股权收益、租赁收益等。个人出
资部分主要来源于土地补偿款、安
置补助费、青苗补助费等征地补偿
所得和农民的日常经济积累。这种
筹资模式符合当前实际，具有一定
的可操作性，因而成为许多地方失
地农民养老保险普遍采用的模式。

（二）改进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
保险制度，满足农村空巢老人的生
活需求。随着城市化进程、农村人
口大量外流、人口老龄化和空巢化
的来临，我国农村以“家庭养老”为

主的养老方式面临严峻挑战，与之
相对应的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状
况不容乐观，因而改革势在必行。
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措施，加以
改进和完善。首先，要加快立法，确
保养老保险制度有法可依。实践证
明，发达国家的养老保险制度之所
以比较完善，一方面与其较强的经
济实力有关，另一方面是靠完善的
法制体系强制推行的。因而，为促
进农村失土农民养老保险的有效运
行和可持续发展，强化养老保险的
法制化，尽快建立一套完善的养老
保险法律法规势在必行。第二，要
增加地方政府和农村集体供款，解
决农民养老保险资金不足。社会养
老保险在农村的发展历程表明，政
府角色不明、职能缺位是制约其发
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农村的养老
主体中，农民个人、家庭成员、村集
体、政府都应承担养老责任。政府
尤其要发挥主导作用，成为制度供
给的主体，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
现它的社会性和福利性。我们可以
借鉴欧盟国家的政策，实施对农民
养老保险补贴，针对目前集体补助
比重过小，国家扶持微乎其微的状
况，尽可能完善农村养老保险个人
账户的补贴制度，提高集体补助比
例。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村社会养
老保险真正具有社会保障的社会性
和福利性。第三，要规范农保基金财

务管理，强化农保的监督机制。社会
保障的实质是物质保障，基金是社会
保障的物质基础，搞好养老保险基金
收缴的内部审计，能为农保工作顺利
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监督机制要
强化法律监督、行政监督和社会监
督，建立具有权威性和公平性的社会
监督机构，以协调、监督和制约相关
养老保险管理部门的活动，规范部门
行为，纠正管理偏差。

（三）强化失地农民养老保障的
运转功能，完善失地农民养老保障
体系。目前，我国社会保障立法不
健全，特别是农村社会保障法制十
分薄弱。国家关于农村养老保险的
方针政策变化无常，由于各县（市、
区）根据上级的原则或政策框架执
行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的方法不
一致，这样不利于跨地区流动人员
的转保，不利于城乡一体社会保障
制度的实现。各地在这方面也没有
规范统一的业务、财务及档案管理
的规章制度，这都导致了农村社会
养老保险制度的不稳定性，致使社
会保险在农村进展不力，举步维
艰。通过立法是达到稳定政策的最
好途径，通过健全社会保障法，从而
调节社会保障实施中的各项社会关
系，保证社会保障的实施与贯彻。

（四）大力发展农村社会福利和
养老服务事业，建立经济保障与服
务保障相结合的养老保障体系。一

是要加大投入，加强农村社会福利
院、敬老院、养老院、医院等公共养
老服务机构的建设，发展公益性的
老人服务事业。同时要充分发挥政
策引导作用，通过在税收、融资等方
面对民办养老服务机构给予相应的
优惠政策，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积
极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服
务机构，有效地将政府投入与民间
投入结合起来。二是建立多层次社
会保险体系，辅以必要的商业保险
与之配合。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
水平和保障覆盖面都很低。在国家
没有更多资金投入的情况下，我国
的社会保障体系必须走多元化发展
道路。三是要夯实工作平台，提升
社区养老服务功能。受农村传统的
养老观念影响，绝大部分老年人及
其子女仍希望养老居住在家庭，因
此，要紧紧依托社区平台，以老年
人实际需求为基点，通过建立社区
养老服务组织、完善社区养老服务
设施、拓展社区养老服务方式、
丰富社区养老服务内容，为居家
养老的老年人提供定点和上门服
务，为有不同服务需求的老年人
提供专业化、个性化和持续性的
服务。

对城市化背景下构建完善失地农民养老保障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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